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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B座8楼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先林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

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99,813,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7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9,61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559％。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0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

3、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对提交本次

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4％；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80％；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7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5％；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04％；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2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7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先林、徐江、杨为众、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筑就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17％；反对1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0％；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67％；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43,4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8.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5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8％；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67％；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43,4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5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8％；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4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67％；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43,4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13％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6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3％；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31,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813％；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31,0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6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79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6％；反对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396％；反对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0％；弃权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4％。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幸黄华律师、王新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 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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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由于公司实施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同时，51名激励对象因公司2024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层面的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52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452,800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62,768,000股减少至161,315,2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

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19日起45天内。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B座8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璐

联系电话：0755-83238308

传真号码：0755-83238308

电子邮箱：zbdb@zhubo.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

权” 字样。

特此公告。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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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33,24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33,24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3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

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0年5月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 独立董事洪艳蓉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3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0-035）。

（四）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0年6

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0-037）。

（五）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与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2024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

（九）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授予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调整后）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调整后）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总数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闵微 中国 原核心技术人员 4.4400 1.776 40.00%

2 柳晓利 中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4.4400 1.776 40.00%

3 揭小池 中国 副总经理 4.8840 1.9536 40.00%

小计 13.764 5.5056 40.00%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23人） 35.668 14.2672 40.00%

合计 49.432 19.7728 40.0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2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原核心技术人员黄鹤先生已不在公司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预留授予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调整后）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调整后）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总数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 ／ ／ ／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人） 11.8400 3.5520 30%

合计 11.8400 3.5520 3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2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0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26人，预留授予部分4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3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3.3248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

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92,474,692 +233,248 92,707,940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5月9日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5）第010025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激

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 截至2025年5月1日止， 公司已收到30名自然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合计人民币233,248.00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00%。 30名自然人实际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3,524,377.28元，其中：货币出资3,524,377.28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008,

215.62元，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26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92,707,940股为基数

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3,248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0.25%，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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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青岛同程热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林长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8.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6.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青岛同程热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15MA001H674N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林长青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青岛同程热景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21.1357 4.55 333.6794 3.6 集中竞价 √ 2025/5/16 --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林长青 2168.2487 23.45 2168.2487 23.39 / / /

合计 2589.3844 28.00% 2501.9281 26.99% -- -- --

注:“变动前比例” 是以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时公司总股本92,474,692股为基础测算;� 公司于2025

年5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5年5月16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

工作， 公司股本总数由92,474,692股增加至92,707,940股，“变动后比例” 是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92,707,

940股为基础测算。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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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0:00-11: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 （星期四） 至05月28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otgen@hotgen.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0: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林长青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石永沾先生

财务总监：解中超先生

独立董事：宋云锋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9日 （星期四）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otgen@hotgen.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10-50986527

邮箱：hotgen@hotge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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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8日，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于2025年4月

29日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

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4年10月28日至 2025年4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即2024年

10月28日至 2025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5年5月6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5年5月6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有190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上述

人员外，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024年6月，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成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股票期权

自主行权的申报登记，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上述部分激励对象在符合行权条件获得股票后，基于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进行了行权操作。 上述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发生于内幕信息形成之前，在

此之前并未知悉公司拟实施激励计划，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公司拟实施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

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

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

前6个月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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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4、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7、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大道592号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共计254名， 所代表股份数为606,247,20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1573％。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名， 所代表股份数为501,501,70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072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6名，所代表股份数为104,745,5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849%。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并以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072,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76,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97,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935,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01%；反对7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弃权97,

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072,7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76,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97,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935,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01%；反对7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弃权97,

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088,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8％；反对78,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80,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951,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545%；反对7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弃权80,

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4．《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1,244,4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63%；反对33,331,

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80%；弃权1,671,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4,107,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7.9198%；反对33,331,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482%；弃

权1,671,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0%。

5．《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4,455,5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5%；反对78,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1,712,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8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318,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579%；反对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弃权1,

712,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9%。

6．《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088,5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8%；反对11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弃权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951,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546%；反对11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弃权

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6,104,6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99,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967,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693%；反对9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3%；弃权4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8．《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5,355,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44%；反对30,837,

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66%；弃权5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218,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6872%；反对30,837,3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26%；弃

权5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9．《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700,2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8%；反对50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弃权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563,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4987%；反对50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9%；弃权

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10．《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920,8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2%；反对28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弃权4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783,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009%；反对28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4%；弃权

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998,1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207,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4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61,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717%；反对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5%；弃权

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993,6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2%；反对212,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4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56,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676%；反对2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

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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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瓯北街道双塔路235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33,4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10,375,018股）的比例（%）

9.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钱帆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钱金波先生因出差无法参加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钱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1,755 99.5354 245,020 0.4349 16,700 0.02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50,695 99.4980 264,080 0.4687 18,700 0.033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69,755 99.5318 245,020 0.4349 18,700 0.03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50,595 99.4978 264,180 0.4689 18,700 0.033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84,014 98.4920 830,661 1.4745 18,800 0.033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76,255 99.5433 245,020 0.4349 12,200 0.021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65,175 99.5237 256,100 0.4546 12,200 0.02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57,195 99.5095 264,080 0.4687 12,200 0.0218

9.00、《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钱金波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7,315 99.4742 274,880 0.4879 21,280 0.0379

9.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钱帆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6,715 99.4732 275,480 0.4890 21,280 0.0378

9.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金银宽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5,895 99.4717 275,580 0.4891 22,000 0.0392

9.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陈铭海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215 99.4616 275,580 0.4891 27,680 0.0493

9.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一江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5,895 99.4717 275,480 0.4890 22,100 0.0393

9.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少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315 99.4618 275,480 0.4890 27,680 0.0492

9.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任家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315 99.4618 275,480 0.4890 27,680 0.0492

9.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赵英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215 99.4616 275,480 0.4890 27,780 0.0494

9.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任国强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315 99.4618 275,480 0.4890 27,680 0.0492

9.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徐威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315 99.4618 275,480 0.4890 27,680 0.0492

9.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钱秀芬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6,715 99.4732 275,580 0.4891 21,180 0.0377

9.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315 99.4618 275,480 0.4890 27,680 0.0492

9.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钱程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6,815 99.4733 275,480 0.4890 21,180 0.037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5,895 99.4717 275,480 0.4890 22,100 0.0393

11.00、《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周海光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215 99.4616 275,580 0.4891 27,680 0.0493

11.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叶成建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215 99.4616 275,580 0.4891 27,680 0.0493

11.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周爱雅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0,215 99.4616 275,480 0.4890 27,780 0.049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5,995 99.4719 275,480 0.4890 22,000 0.039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095 99.4934 264,680 0.4698 20,700 0.036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7,995 99.4932 264,780 0.4700 20,700 0.0368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1,495 99.4816 264,680 0.4698 27,300 0.0486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8,395 99.4761 272,980 0.4845 22,100 0.0394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71,914 98.4706 834,361 1.4811 27,200 0.04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547,903 94.6469 245,020 5.0991 12,200 0.2540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536,823 94.4163 256,100 5.3297 12,200 0.2540

8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4,528,843 94.2503 264,080 5.4958 12,200 0.2539

9.01 《关于确认钱金波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8,963 93.8365 274,880 5.7205 21,280 0.4430

9.02 《关于确认钱帆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8,363 93.8240 275,480 5.7330 21,280 0.4430

9.03 《关于确认金银宽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7,543 93.8070 275,580 5.7351 22,000 0.4579

9.04 《关于确认陈铭海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863 93.6888 275,580 5.7351 27,680 0.5761

9.05 《关于确认王一江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7,543 93.8070 275,480 5.7330 22,100 0.4600

9.06 《关于确认张少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963 93.6909 275,480 5.7330 27,680 0.5761

9.07 《关于确认任家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963 93.6909 275,480 5.7330 27,680 0.5761

9.08 《关于确认赵英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863 93.6888 275,480 5.7330 27,780 0.5782

9.09 《关于确认任国强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963 93.6909 275,480 5.7330 27,680 0.5761

9.10 《关于确认徐威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963 93.6909 275,480 5.7330 27,680 0.5761

9.11 《关于确认钱秀芬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8,363 93.8240 275,580 5.7351 21,180 0.4409

9.12 《关于确认王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963 93.6909 275,480 5.7330 27,680 0.5761

9.13 《关于确认钱程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8,463 93.8261 275,480 5.7330 21,180 0.4409

10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

标准的议案》

4,507,543 93.8070 275,480 5.7330 22,100 0.4600

11.01 《关于确认周海光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863 93.6888 275,580 5.7351 27,680 0.5761

11.02 《关于确认叶成建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863 93.6888 275,580 5.7351 27,680 0.5761

11.03 《关于确认周爱雅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501,863 93.6888 275,480 5.7330 27,780 0.5782

12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4,507,643 93.8091 275,480 5.7330 22,000 0.4579

13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4,519,743 94.0609 264,680 5.5082 20,700 0.4309

14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519,643 94.0588 264,780 5.5103 20,700 0.4309

1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4,513,143 93.9235 264,680 5.5082 27,300 0.5683

16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510,043 93.8590 272,980 5.6810 22,100 0.46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9、10、11、12、13、14、15、1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知堂、解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

的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